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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東華大學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行政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4年05月14日(星期三)上午10時整 

會議地點：行政大樓3樓303會議室 

主  席：徐校長輝明                                                 紀錄：陳婉婉 

出席人員： 

朱副校長景鵬(請假) 郭副校長永綱 張副校長文彥兼院長 陳教務長鴻圖 

林學生事務長俊瑩 何總務長俐眞 林研究發展處長楚軒 許院長芳銘 

蘇國際事務處長銘千 陳圖書資訊處長偉銘 高中心主任台茜 黃院長武元 

徐中心主任偉庭 范中心主任熾文 林代理院長燕淑 潘院長文福 

石院長忠山 廖院長慶華 朱院長嘉雯(楊副院長昌斌代理) 

何中心主任彥鵬 李中心主任俊鴻 莊主任文靜 鄭主任雪娟 

張主任秘書德勝 

列席人員： 

張專門委員菊珍 陳椗豐同學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114.4.16.本校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確認後通過 

參、 提案討論 

【第1案】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修訂本校「研發成果運用利益衝突迴避及資訊揭露管理辦法」，請審議。 

說    明： 

一、本辦法自 102 年訂定迄今，部分內容與現行實務及相關法規有所出入，為提升規

範之適用性與時效性，爰修訂本辦法。 

二、修訂重點說明如下： 

(一)修正資助機關、研發成果、委員會等名詞定義。 

(二)新增當事人於利益衝突情形下之行為指引。 

(三)修正利益衝突案件作業方式及教育訓練宣導對象。 

(四)修正部分條文敘述方式及條次調整。 

決    議：本案緩議，會後請法制組協助審視條文是否妥適，俟修正後再提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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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案】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修訂本校「專利申請及智慧財產權移轉作業要點」，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 113 學年度「專利及技術移轉權益委員會」第 3 次會議(114.03.04)決議辦理。 

二、為撙節開支並審慎評估專利效益，修改第六年起之專利費用分攤比例。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一。 

【第3案】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新訂本校「EMI計畫所聘教師員額處理原則」草案，請審議。 

說    明： 

一、為保障本校已聘任教師之權益及因應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

(EMI 計畫)之變遷，訂定本處理原則，本草案並經相關單位於本年 4 月 24 日會

議討論決議。 

二、本處理原則要點共六點，修訂說明重點如下： 

(一)第一點：本處理原則之修訂目的。 

(二)第二點：定義本處理原則之已聘任教師範疇。 

(三)第三點：訂定 EMI 計畫之申請、彙整、督管原則及已聘任教師之管理原則。  

(四)第四點：訂定 EMI 計畫未獲教育部通過時，已聘任教師之處理原則及納編歸屬

後之權利義務等。 

(五)第五點：訂定 EMI 計畫未能續行之處理原則。 

(六)第六點：審議程序之規定。 

三、檢陳提案表、本校 EMI 計畫所聘教師員額處理原則草案及修正說明各 1 份。 

四、奉核後提本校 113 學年度第 2 期第 3 次行政會議審議。 

決    議： 

一、修正後通過，如附件二。 

二、有關 115 年度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申請案，請郭副校長永綱

負責督管。 

【第4案】提案單位：總務處、人事室 

案  由：新訂本校「技工工友駕駛移撥暨退離遞補處理原則」草案，請審議。 

說    明：為落實本校技工、工友及駕駛員額精簡政策、合理配置工友人力，發揮人力效能

及提高工作效率，經參據中央各機關學校工友員額作業要點規定、檢視本校技工

工友工作職掌及配合實務需要，擬具本校技工工友駕駛移撥暨退離遞補處理原則，

規範重點略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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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非超額工友得與其他非超額機關學校相互間移撥。 

二、本校非超額工友年滿 60 歲以上且具有屆齡退休前 3 年等 4 項事由之一者，經本

校同意後得移撥至其他非超額機關學校缺額。 

三、本校工友移撥或退離後所遺業務，經用人單位通盤檢討後，得提報本校組織及人

力配置小組審議，陳校長核定後，改遞補公職助理員等職或高中級助理。 

決    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三。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1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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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立東華大學專利申請及智慧財產權移轉作業要點 

107年 4月 11日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通過 

107年 11月 7日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8年 2月 20日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0年 4月 21日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0年 11月 10日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1年 9月 21日 11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2年 1月 11日 11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5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2年 12月 6日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3年 3月 20日 11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4年 1月 08日 11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14年 5月 14日 11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一、國立東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維護研發成果之法定權益，並有效運用及管理本校智

慧財產權，特依據「國立東華大學研發成果管理要點」制定本作業要點。 

二、本要點所使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研發成果：係指本校教職員因職務上所產生之知識、技術、著作、產品、植物新品

種、積體電路布局、電腦軟體、營業秘密、專業知識等，及因而取得之智慧財產權

和所有衍生之權利。 

（二）智慧財產權（以下簡稱智財權）：指國內外專利權、著作權、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

電腦軟體、商標權、營業秘密及專門技術等。 

（三）專利及技術移轉權益委員會（以下簡稱專技委員會）：係指依據「國立東華大學研

究發展成果管理要點」成立，審議專利管理、維護及利用之委員會。 

（四）專利費用：係指專利之申請、申復、補充、修正、答辯、翻譯等所需之費用、證書

費、專利每年維護費、事務所手續費，以及其他依法令應繳納之專利規費等。 

三、專利申請類型 

（一）專技委員會受理審議之專利申請補助案以「發明」專利為主，「新型」、「設計」等

類型專利案。 

（二）專利權申請以中華民國與美國兩國為優先考量，欲申請其他國別達五個國家者，

得申請專利合作條約（PCT），惟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並不

補助 PCT申請費（僅補助 PCT後各國的專利費用），申請費用分攤得依第五點辦

理。 

四、專利申請程序 

（一）發明人代表提出專利申請時，應填具本校「研發成果專利申請表」、「研發成果揭

露書」及「專利權貢獻度同意書」，向研究發展處（以下簡稱研發處）提出申請。 

依專利法第七條規定，發明人因職務或運用本校資源所產生之專利，除另訂有契

約外，其申請權人或專利權人應為「國立東華大學」。倘因專利申請國別或地區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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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本校無法列為專利權人者，申請時須檢具詳細說明及相關文件。 

研發成果如屬非職務上或未運用本校資源產生者，應於完成發明時填具研發成果

報告書與切結聲明書，向研發處提出申請審查。未依前述規定提出申請者，其智

財權悉歸屬本校。 

（二）前項申請案於受理申請後，由研發處提送專技委員會進行審查。 

（三）專技委員會審議通過補助者，由專技委員會視該年度專利補助預算決議專利權之

申請國別及費用分攤。 

（四）專技委員會審議不予補助者，發明人仍應以本校名義為專利權申請人，自行辦理

專利權申請，惟該專利亦須由研發處統籌列管。 

五、專利費用之分攤 

（一）經專技委員會審議通過補助者，依下列情形分攤申請期間及獲證後第一至五年專

利費用： 

1.研發成果衍生自國科會計畫：由本校協助申請國科會專利相關費用補助，扣除國

科會補助款後，餘額分攤比例以本校 80%、發明人 20%為原則。 

2.研發成果非衍生自國科會計畫：可申請專利費用全額之分攤補助，分攤比例以本

校 80%、發明人 20%為原則。 

3.若專利有獲其他資助單位研發獎勵金者，優先退還發明人負擔部分，其餘繳入本

校校務基金。 

（二）專利案經專技委員會審議通過補助者，因審查機關駁回，其申復、補充、修正、答

辯等所需之費用以兩次為限。第三次須再提送專技委員會審議。 

（三）專利案經專技委員會審議通過補助者，本校補助金額累計達新臺幣五十萬元（含）

以上者，或增加、變更專利權申請國家，須再提專技委員會審議。 

（四）專利費用全額預估超過新臺幣五十萬元（含）以上，須送外部專業機構評估，並

經專技委員會審議同意補助，簽請校長同意後方得補助。 

（五）倘未以本校為專利權人或專利權申請人，除另訂有契約外，本校立即取消其專利

補助，發明人須繳回本校已支付之專利費用，並於六個月內將專利權或專利申請

權轉讓回本校；轉讓衍生費用由發明人負擔。 

（六）下列情況之專利費用由發明人自行負擔： 

1.經專技委員會審議不予補助。 

2.未經專技委員會審議逕以本校名義申請專利。 

3.未以本校為專利權人或專利權申請人。 

若發明人再申請上述專利補助，且經專技委員會審議同意補助者，同意補助日期

後產生之專利費用分攤依本要點辦理，同意補助前 3 個月內之專利費用予以追補，

逾 3 個月之費用得不予追補。 

（七）各項專利費用應於費用產生前先預估所需金額，依相關法規辦理採購，並於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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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完成核銷；逾期未提採購或核銷者，由發明人自行負擔其費用，本校概不予追

補。 

六、專利權之維護、讓與、終止與消滅 

（一）發明人或研發處遇有以下情況者，得提送專技委員會評估效益，審議專利權繼續

維護之必要性： 

1.發明人代表主動申請終止維護：發明人代表進行專利權維護評估，送研發處提送

審議。 

2.專利維護已滿五年者：由研發處通知發明人代表進行專利權維護評估，倘發明人

代表未依規定完成評估，研發處得逕行提送審議。 

3.發明人離職、退休或死亡：無法取得發明人之專利權維護評估者，研發處得逕行

提送審議。 

4.其他特殊情況。 

（二）經專技委員會決議繼續維護者，專利費用分攤如下： 

1.維護年期為第一至五年，專利費用依第五點辦理。 

2.第六年起之專利費用，分攤比例為本校 60%、發明人 40%。 

3.發明人離職、退休或死亡者，專利費用由本校與發明人或發明人之繼承人另行協

議辦理。 

（三）經專技委員會評估無授權使用或技術服務之效益者，研發處以公平、公開方式辦

理公告讓與等後續作業： 

1.如有其他單位或個人請求讓與時，研發處備函檢具相關文件向資助機關申請讓

與。無資助機關或資助機關同意讓與者，依本要點第十點辦理衍生利益分配、管

理事宜。 

2.資助機關不同意讓與，或公告滿三個月仍無人請求讓與時，研發處依專技委員會

決議辦理後續事宜。如資助機關不同意終止維護，本校繼續專利維護管理，維護

費用依本點第二項辦理。 

（四）政府委辦計畫之專利權維護與放棄處理，依照其委辦單位之相關規定辦理。 

（五）本校與他人共有之專利權，其維護與放棄之處理，依照所訂定契約內容辦理。 

（六）列為本校財產之專利權，倘終止維護或消滅，研發處依相關規定辦理後續財產處

理事宜。 

七、專利之保密與侵權處理 

委任專業代理單位辦理專利案申請時，須要求對方簽定本校相關保密文件，以約束對

方應盡保密義務，若違約應負賠償責任。本校專利權受侵害時，由本校法律顧問統一

處理，本校各單位及發明人應全力協助之。 

八、專利檔案管理原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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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研發成果在專利申請期間、取得專利證書前，所有資料均應以機密方式管理。 

（二）研發處針對已獲得之專利應定期整理以便利用。 

（三）專利申請文件由研發處建檔保管，於專利有效期結束後以適當形式永久儲存。 

九、智財權授權程序 

（一）申請方式： 

申請者填寫本校「研究成果技術授權公司意願表」向研發處提出申請，並由發明

人代表填寫本校「專利發明人專利授權鑑價評估表」。 

（二）授權程序： 

1.提交專技委員會評估審議。 

2.簽訂技術移轉授權合約書。 

3.繳交權利金取得技術等流程辦理。 

十、研發成果衍生利益及技轉獎勵之分配 

（一）凡歸屬於本校之研發成果，經技術移轉、讓與所取得之簽約金、權利金及其他衍

生利益，依規定於三個月內完成呈報、繳稅與回饋資助機關作業（如國科會補助，

衍生利益須依相關規定回饋）。 

（二）前項衍生利益扣除本校支付之專利費用、稅金及回饋資助機關金額後，依下列比

例分配： 

1.獲本校補助專利費用者： 

(1)發明人分攤專利費用部分，由發明人自付者：分配比例為發明人 70%、本校

25%、技轉獎勵 5%。 

(2)發明人分攤專利費用部分，以計畫經費、結餘款及其他專帳支付者：分配比

例為發明人 60%、本校 35%、技轉獎勵 5%。 

2.未申請或未獲本校補助專利費用者： 

(1)發明人分攤專利費用部分，由發明人自付者：分配比例為發明人 80%、本校

15%、技轉獎勵 5%。 

(2)發明人分攤專利費用部分，以計畫經費、結餘款及其他專帳支付者：分配比

例為發明人 70%、本校 25%、技轉獎勵 5%。 

3.發明人應以本校而未以本校名義申請之專利，後將專利權轉回本校者： 

(1)發明人分攤專利費用部分，由發明人自付者：分配比例為發明人 50%、本校

45%、技轉獎勵 5%。 

(2)發明人分攤專利費用部分，以計畫經費、結餘款及其他專帳支付者：分配比

例為發明人 40%、本校 55%、技轉獎勵 5%。 

（三）前項分配予發明人之部分，通知發明人代表於 3 個月內以書面回覆分配比例，以

利進行分配作業。 

（四）發明人因可歸責於己或第三人之事由，不繼續負擔專利費用，而由本校給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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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發明人不得向本校請求分配衍生利益。原應分配發明人之利益，應先扣除相

關預支費用或欠款後，全數繳付本校。 

（五）本校技術移轉案件如獲獎勵金，除獎補助單位另有規定外，其餘分配比例為發明

人 50%、本校 30%、技轉獎勵 20%。 

（六）技轉獎勵設立統籌專帳，由本校統籌分配給校內、外技轉有功人員，作為提昇技

轉績效之奬勵。 

前項獎勵酬勞支給標準及原則依本校「研發成果技轉獎勵作業要點」辦理。 

（七）非專利型式研發成果之技術移轉收入與技轉獎勵，依本點規定之比例分配。 

十一、其他發明類型智慧財產權之歸屬與授權准用本要點之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本要點中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三、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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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立東華大學 EMI計畫申請所聘教師員額處理原則 

114年 05月 14日 11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本校原依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EMI 計畫)所聘任教師之員額，為因

應計畫之變遷，並保障已聘任教師之權益，訂定本處理原則。 

二、所稱已聘任教師，係指物理學系(1 名)、生化暨分子醫學科學系(1 名)、資訊工程學系(1

名)、資訊管理學系(1 名)、國際企業學系(1 名)、語言中心(2 名)等單位依 EMI 計畫所

聘之教師。 

三、本校未來申請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計畫申請由各學院撰寫，語言

中心協辦彙整，由校長擇聘副校長 1名進行督管。 

獲得通過時，現已聘任之教師，全數納入計畫管理。 

四、本校未來申請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未獲通過時現已聘任之教師，將

依下列原則處理： 

(一)尊重已聘任教師之意見，採行留任原聘任系所，或輔導移撥至國際學士班。 

(二)確認納編歸屬後，將屬所聘系所之外加教師員額，出缺後不補。 

已聘任教師納編歸屬後，其升等、評鑑等等權利義務均比照所聘系所專任教師之規定辦

理，惟須額外負擔全英文授課。 

五、爾後再發生計畫未能續行時，逕依第四點規定辦理。 

六、本處理原則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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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立東華大學技工工友駕駛移撥暨退離遞補處理原則 

114年 05月 14日 11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一、本校為落實技工、工友及駕駛（以下簡稱工友）員額精簡政策，合理配置工友人力，發

揮人力效能及提高工作效率，特訂定本原則。 

二、本原則所稱超額工友，係指經行政院核定，應列管為出缺不補者。 

三、本校超額工友未出缺者，得鼓勵退離。 

四、本校超額工友擬移撥至其他非超額機關學校缺額，並經該缺額機關學校同意者，本校不

得拒絕。 

五、本校列管超額工友之單位移撥後逕予核實減列，不得再行補實。 

六、本校非超額工友得與其他非超額機關學校相互間移撥。 

七、本校非超額工友年滿六十歲以上有下列事由之一者，經本校同意後，得移撥至其他非超

額機關學校缺額： 

(一)屆齡退休前三年者。 

(二)罹患重大疾病者。 

(三)因直系親屬罹患重大疾病須其照護者。 

(四)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者。 

八、本校非超額工友每年得移撥人數不得逾現職工友人數百分之五，不足一人時，以一人計。 

九、非超額工友申請移撥人數超過比例時，以在本校擔任工友之年資較深者優先；年資相同

時，以年齡較長者優先；年資與年齡均相同者，抽籤決定之。 

十、本校工友移撥或退離後所遺業務，經用人單位通盤進行職務評估及調整後，得檢具該工

友移撥或退離前半年間之工作內容，提報本校組織及人力配置小組會議審議，陳請校長

核定後，改遞補助理員、辦事員或書記，必要時亦得改遞補高中級助理。 

十一、本原則經行政會議審議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